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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区慈善会第二届优秀公益慈善项目

选拔赛参评启事

宝安区慈善会（以下简称“区慈善会”）为创新社会问

题解决方式，惠及更多困难群众及有效解决社会问题，特面

向全市公益慈善类组织，遴选并资助优秀公益慈善项目，以

期实现三大目标，一是通过招募公益项目让更多社会化专业

力量服务宝安社会民生；二是以资助项目的运营和成长带动

公益人才培养，为宝安区公益慈善事业建立人才队伍；三是

通过项目竞赛的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，让更多企业、商会、

民众等跨界力量参与到宝安区慈善公益事业。

受区慈善会委托，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深

圳社基会”）将作为承办方开展宝安区慈善会第二届慈善公

益项目选拔赛（以下简称大赛）工作。经大赛遴选出 10 名

的优秀项目可获得宝安区慈善会及区内爱心企业资助,每个

项目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，并可获宝安日报和宝安

广电的案例报道传播机会，前三名优秀项目可额外获得导师

1对 1辅导及额外企业资助机会。

一、大赛申报时间、方式

1、公益慈善项目的申报时间

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2 日 12:00（以深圳社基会

官方邮箱收到申报邮件的时间为准）。

2、申报方式

填写《宝安区慈善会第二届优秀公益慈善项目选拔赛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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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》，并按要求提交其他所需材料，于截止时间前发送到

深圳社基会官方邮箱 979377360@qq.com。

二、大赛流程

1、大赛申报期：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2 日 12:00；

2、入围评选及结果公示：2015 年 12 月 10 日；

3、入围项目培训：2015 年 12 月 14 日；

4、入围项目传播竞赛：2015 年 12 月 14 日-20 日；

5、尽责调查：2015 年 12 月 17 日-18 日；

6、决赛路演 PK 及结果公示：2015 年 12 月 23 日；

7、项目实施、导师辅导、媒体传播支持、项目评估：

2016 年 1 月-12 月。

三、大赛申报主体

在深圳市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福利机构，公益性事业单

位，社会服务类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（含基金会、民非、

社团等），每个申报主体申报项目数量不超过 2个。

四、大赛申报材料

符合条件的机构需自行申报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选拔赛申报表；

2、申报项目简介（按模板）;

2、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包括项目的背景、必要性、可行

性、规模和功能、社会效益预测等）；

4、申报机构登记证书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
5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盖章）。

相关资料可通过区慈善会官网（www.bacf.org.cn）、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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圳社基会官网（www.szscf.org）、QQ 咨询群（120654840）

下载。

五、大赛申报项目要求

（一）已获得各级地方财政支持项目、首届宝安区慈善

会慈善公益项目大赛资助项目评估不合格的项目不得申报；

（二）申报项目须以宝安区的社会问题为依据设计项目

并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，获资助项目须按计划在宝安区

进行实施；

（三）申报项目方案设计要求及评审依据：

1、针对性

项目目标清晰，需求分析严谨，针对明确的受益群体及

解决某一特定社会问题，有事实依据佐证其社会效益。

2、可参与性

项目切合社会需求，注重利益相关方的参与，方案中设

计了公众参与和互动环节，并提供有效便利的参与通道。

3、管理科学性

项目团队具备项目管理运营的专业能力和资质，实施计

划清晰可行，建立过程监控、评估验收和风险控制机制；预

算合理，有财务公开机制，具有成本效益。

4、社会创新性

项目具有清晰的发展模式，注重自身运营能力和创新能

力提升，注重社会经营和自我造血，有可持续的社会需求和

资源供给。

5、可复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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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针对的社会问题具有公共性，有较完善的标准化运

营模式，在条件类似的领域和社区有示范和推广价值。

6、实施有效性

项目的实施能有效缓解或解除受益人群面临的社会问

题，注重传播效果，吸引跨界社会创新力量共同关注和解决

社会问题。

六、大赛奖励

1、获奖项目不超过 10 个,每个项目资助金额最高不超

过 20 万元，并在决赛评审中根据项目预算决定资助额；

2、获奖项目均有机会获得宝安日报、宝安广电中心的

媒体传播宣传支持；

3、决赛评审产生的前三名可额外获得导师 1 对 1 辅导

及企业资助、投资机会；

4、深圳社基会为获奖项目提供网络募捐支持；

5、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入驻深圳社基会运营的相关公

益创客基地及其他资源支持。

七、大赛组织架构

主办单位：宝安区慈善会

承办单位：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

专业支持单位：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

媒体支持单位：宝安日报、宝安广电中心

八、其他

1、凡向大赛提供虚假资料或采取不正当手段虚假申报

方，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参赛资格，同时在媒体上进行通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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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申报方因参赛所产生的交通

费、调研费等各种费用申报方自理；

3、获资助项目的实施及实施周期：获资助项目从 2016

年 1 月开始实施，周期为一年；

4、区慈善会与获奖项目申报方签订资助协议书，并根

据项目的实施进度拨付资金；

5、区慈善会委托深圳社基会定期对慈善公益项目资金

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使用资金的，立即停

止拨款，并责成实施单位整改，整改合格的，继续予以拨付

资金；经整改仍未达到有关要求的，责成实施单位返还违规

使用的资金，并终止该项目；

6、如有疑问，可致电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咨

询，联系电话：0755-25590786；QQ 咨询群：120654840。

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

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


